附件2
《医疗机构价格公示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起草说明

2002年11月28日，原国家计委、卫生部、解放军总后勤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《医疗机构实行价格公示的规定》（计价检〔2002〕2606号），对规范医疗机构的价格行为，提高医疗服务、药品和医用耗材价格的透明度，维护医患双方的价格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近年来，随着医疗卫生行业发展，医疗服务和药品耗材价格管理政策不断更新，项目标准出现较大变化，特别是医疗机构场所内第三方服务逐渐兴起，互联网诊疗量快速增长，原有的医疗机构价格公示要求难以适应新的形势。为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价格公示工作，规范医疗机构线上线下价格行为，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医保局、国家中医药局、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对《医疗机构实行价格公示的规定》进行修订，起草《医疗机构价格公示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。

一、修订工作背景和基本情况
市场监管总局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健全价格监管规则的要求，为提升价格监管工作法治化、规范化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《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章，结合医疗卫生行业发展新形势、新特点和监管任务的新变化，明确医疗机构价格公示要求，有针对性地完善价格监管制度规则。2022年，市场监管总局启动《规定》起草工作，多次征求有关部委和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意见，与部分医疗机构座谈交流，并组织专家、学者、基层执法人员等开展研讨。经过多轮征求意见，各有关方面已就《规定》内容基本达成一致。
二、主要思路
（一）适应医疗行业发展新形势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群众诊疗需求持续增加，诊疗场景不断丰富，医疗机构运营模式更加多元。2018年，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《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，将互联网医院纳入医疗机构管理范围。《规定》的出台，可以保障群众对医疗机构线上线下、自营非自营服务价格的知情权，提高价格透明度。
（二）适应三医联动改革新要求。近年来，三医联动改革持续推进，有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医药价格的新政策，出台了一批医疗服务价格新项目，调整了一批医疗服务标准。《规定》的出台，可以促进医疗机构价格行为更加符合有关政策要求，提高医疗机构价格公示的及时性和有效性。
（三）适应医药行业的特殊性。针对医药价格政策的复杂性、医药品种的多样性、医疗机构性质的差异性，《规定》赋予医疗机构一定的选择权，可以提高医疗机构价格公示的灵活度。从公示载体上，医疗机构可以采用电子、纸质、网络等一种或者多种媒介；从公示方式上，采取公示和告知相结合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规定》共二十一条，主要包括制定依据和适用范围、价格公示的内容和原则性要求，以及监督方式、法律责任等。修订主要体现了以下变化。
（一）公示方式为“集中公示”与“定向告知”相结合。《规定》要求在醒目位置公示主要医疗服务项目和常用药品、高值医用耗材价格。集中公示的医疗服务项目、药品和医用耗材的价格，可以在医疗机构服务场所或者网站采用电子方式便利查询。不宜集中公示的药品价格信息，医疗机构应当通过费用清单等方式明确告知。
（二）医疗机构主体从“线下实体”到“线上线下一体”。《规定》首次对互联网医院的价格公示提出了独立、详尽的要求，强调了线上线下主体的一致性，适应了医疗形态的新发展。

（三）适用范围从“管理院内”到“统筹内外”。《规定》要求医疗机构有督促院内其他经营者明码标价的责任，并明确疫苗接种、医疗救护等服务的公示义务。医疗机构服务场所内所有价格行为透明化，填补了原规定的空白。



